
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6）苏0623民初841号 黄伟：本院受理的原告陆苏杰与被告黄伟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原告起诉要求：1.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5万
元，支付利息损失21万元（利息以235万元为本金，按照LPR自2022年12
月16日计算至2025年12月15日。自2025年12月16日至实际支付完成之日
止，仍以未付金额为本金，按照LPR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），合计25
6万元；2.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并定于2026年6月3日15时在本院第十三
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。特此公告。

如东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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